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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實施計畫」  

醫院問答集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及中央健康保險署共同彙編） 

 

說明：本計畫於 111年-113年以「全民健康保險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試辦計畫」

推動，自 114年 1月 1日起以「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實施計畫」

執行。 

【住院整合照護模式與實施原則】 

序號 問 題 說 明 

1 住院整合照

護推動精神

與重點？ 

本計畫係推動 Skill-Mixed Model，與過往照顧共聘模式

之單純人力媒合有別，醫院提供民眾因疾病住院衍生之健

康照護服務，依病房特性及病人疾病嚴重程度，安排適當

護理及照護輔佐人力，以病房團隊人員照護工作分級分工

方式提供住院照護，醫院應訂定相關管理規則，並有專責

人員負責管理作業。同時，透過本計畫所設計之職場改善

機制，強化照護輔佐人員管理與工作環境條件（如配合勞

動基準法工時規定、醫院應訂定相關管理規則與具人員投

入誘因之薪資福利，並有專責人員負責教育訓練及管理作

業等），改善其職業環境生態與權益，吸引人力投入與留任。 

2 本計畫推動

之 病 床 類

型？是否需

全院推動？ 

1.本計畫於急性一般病床實施（不含精神急性病床），申請

醫院依其型態、規模、所在地區及人力等不同條件，評

估全院病床運用情形，提出因院制宜之實施規模，但考

量照護人力安排及落實 Skill-Mixed分級分工機制，應

以全病房區推動為規劃（指該病房的所有病床皆為住院

整合照護病床，入住該病房病人均可選擇參與住院整合

照護），醫院應不自限該病房之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床數，

如此可減少病床媒合及非病情需要轉床之行政作業與

照護輔佐人員頻繁跨病房區流動之感控風險（盡量固定

病房服務），有助人員照護工作熟悉度與團隊默契，提升

照護品質。 

2.本計畫提供家屬選擇權，可不參與條件： 

(1)家屬自行照顧。 

(2)家中原聘請之外籍看護工連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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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 題 說 明 

(3)自我照顧獨立之病人(日常生活活動 ADL滿分者)。 

(4)病人特殊狀況，需要 1對 1照顧服務。 

3 醫院如何申

請參與本計

畫？計畫執

行期程？ 

1. 114年計畫期程自 114年 1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

止。 

2.本部健保署所核定 113 年度試辦醫院，如有意願於 114

年 1 月 1 日起延續辦理，自公告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向本部申請（本部收文為憑）；倘於 114年 1月 1日

之後申請，則以本部核定日期為執行起始日。 

3.114 年新申請參加醫院，依 114 年度上半年經費執行情

形，由本部視預算額度公開徵求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申

請並擇優核定，計畫期程自本部核定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 

4.本部公布核定醫院名單後，健保署各轄區業務組將依核

定名單於 MHA檔註記，試辦計畫代碼「AZ」。 

4 本計畫醫院

照護輔佐人

員資格？人

力來源？可

否聘請未具

本國國籍者

擔任？ 

1.醫院照護輔佐人員應具備以下任一資格： 

(1)領有照顧服務員訓練結業證明書。 

(2)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

士證）。 

(3)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相關科（組）畢業，尚未取

得護理證照。 

(4)高中（職）以上學校照顧相關科（組）畢業。 

(5)領有經衛生福利部核定之醫院照護輔佐人員訓練結

業證明。 

2.照護輔佐人力來源，醫院可採自行聘僱，委託照顧服務

勞動合作社（照服員公司）提供人力，或與個人特約方

式招募，鼓勵醫院自訓在地人力或與學校推動產學合作。 

3.本計畫未僅限由本國籍人員提供服務，惟醫院安排人員

時，應符合計畫所定人員資格並考量語言溝通、過往經

歷與照護能力，以確保照護品質與安全。 

5 如何擴大照

護輔佐人力

來源？ 

1.建議可結合政府相關資源、培育及招募就業人才： 

(1)醫院可採自行聘僱，委託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照服員

公司）提供人力，或與個人特約方式招募。 

(2)鼓勵醫院自訓在地人力或與學校推動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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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 題 說 明 

(3)結合政府就業專案計畫，如勞動部照服員訓練經費補

助、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五專展翅

計畫等。 

(4)招募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畢業人才。 

2.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國家人才競爭力躍升方案

(2024-2027 年)」，本部與勞動部共同研議新增「中階技

術醫院照護輔佐工作」，留用外國技術人才包含資深移工

（在臺工作 6年以上）與僑外生（取得我國護理或長照科

系副學士以上學位），並以住院整合照護服務醫院病房為

開放，待勞動部完成就業服務法其子法之修法公告施行；

相關申請及聘僱規定：可參考勞動部「留用外國中階技術

工作人力計畫資訊專頁」： https://fw.wda.gov.tw/wda-

employer/home/mid-foreign-labor。 

6 本計畫照護

輔佐人員訓

練規定？ 

1.醫院安排照護輔佐人員，除應至少具備照顧服務員資格

外，醫院應依病房特性及照護輔佐人員需要，提供職前

訓練（如工作職責、感染管制、病人安全、自我安全防

護及病房常見基本技術與實作等）並訂有查核機制（含

操作技術稽核）評核其能力，以確保人員照護品質。 

2.此外，仍應配合本部「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規定，

並每年安排人員至少接受 8小時在職訓練，包括感染管

制、病人安全、病人隱私、緊急處理及照顧技術等。 

7 本計畫之照

護輔助人員

業務範圍？

是否可分工

護理業務？ 

1.照護輔佐人員業務與分工，可參考本計畫所定之業務範

圍（計畫附件 1），由醫院自訂適當工作內容。 

2.此類人員非領有證照之護理人員，仍不得涉及護理專業

業務；倘醫院安排具有我國護理人員資格者全職擔任照

護輔佐人員（非指醫院或其他醫療、照護機構所聘僱之

護理人員兼任或支援），並指派分擔部分護理工作，應依

法辦理人員執業登記，倘以照護輔佐工作為其主要工

作，該人員不得計入護病比或護理人力計算。 

8 是否規範醫

院照護輔佐

人員每班照

護比或照護

1.為落實 Skill-Mixed Model精神，由醫院依病房特性及

病人疾病嚴重程度之照護需求，安排照護輔佐人力，納

入病房團隊，於護理人員指導下輔助提供住院技術性照

護工作（照護工作分級分工），其功能定位與現行民眾自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mid-foreign-labor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mid-foreign-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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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 題 說 明 

人數上限？

或以「同一病

室」病人，由

同 1照護輔佐

人員照護？ 

聘看護或共聘照顧不同。 

2.針對照護輔佐人力配置，因採以人為中心之照護，著重

病人照護需求與照護品質考量，由護理及照護輔佐人員

共同照護（非照護輔佐人員獨力完成照護工作），故考量

病人照護需求之個別性與變動性，無訂定照護比上限，

或「同一病室」病人，須由同 1照護輔佐人員照護等規

定；另醫院應依病人病情嚴重度及照護需求，規劃彈性

調度/支援機制。 

3.建議醫院每年或遇到服務變更時重新審查組合模式，以

確保人力配置符合實際需求。 

9 醫院照護輔

佐人員是否

可計算護病

比人力？ 

1.照護輔佐人員不得納入病房護病比計算，護理人力配置

醫院仍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相關規定辦理。 

2.透過 Skill-Mixed Model，由照護輔佐人力分擔非技術

性照護及庶務工作，使得護理人員回歸專業工作，醫院

護理主管應重視臨床護理專業能力正面效益改變之契

機，以病人護理照護需求與提升護理品質為目的，重新

盤點病房護理時數，還原經壓縮之護理專業任務與角色

（如透過全人照護評估，強化疾病照護衛教、預防保健與

健康識能指導及出院準備服務等護理專業功能），故不

得因增加輔佐人力而提高護病比或減少護理人力。 

10 本計畫對照

護輔佐人員

管理與勞動

權益保障？ 

1.本計畫照護輔佐人力以醫院自聘為原則，為提供人力來

源彈性，如醫院採委外或特約方式，提報執行計畫時，

應訂定相關管理機制（包含人力來源、人力配置計算方

式、受理服務流程作業、照護實施模式、與護理人員照

護分工方式、排班調度、工時及品質管理方式等），並應

有專責人員負責教育訓練與管理作業。 

2.考量照護輔佐人員勞動強度，不論採 2 班制或 3 班制，

皆不應超過勞基法所定每日工時規定（正常工時 8小時

+延長工時 4小時），同時每班工作安排應合理，依照護

需求規劃彈性調度/支援機制，惟應避免常態 on call，

亦不得有「積借休」或「負時數」制度。 

3.醫院應提出具人員投入誘因之薪資福利，人力來源不論

採醫院自聘、委外或特約方式，其人員工資不得低於勞

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促使醫院照顧服務產業人力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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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 題 說 明 

化，改善其職業環境生態與權益。 

11 醫院辦理本

計畫，相關行

政流程或照

護輔佐人員

管理工作，由

誰執行？ 

1.醫院申請參與本計畫，於規劃階段即應妥適規劃整體病

房團隊人力（如護理師、照護輔佐人員、傳送或清潔等

人員）、評估人力來源、受理服務流程作業（如住院登記

/報到櫃台提供說明與確認意願）、照護實施模式、與護

理人員照護分工方式、排班調度、工時及品質管理方式

等規劃，並應有專責人員負責教育訓練、派班調度及管

理作業，病房護理人員以病人直接臨床照護為主。 

2.醫院依所核定之執行計畫實施辦理，執行計畫如有變更，

應事先申請經本部同意。若為執行計畫範圍內調整(如

收費金額調降、縮減辦理床數、照護輔佐人力來源變更

等)，亦應敘明理由及檢附相關資料事先函文本部申請。 

12 醫院如無法

依核定之執

行計畫執行

（如未配置

足夠照護輔

佐人力），處

置方式？ 

1.醫院未依執行計畫執行，經查證屬實，納入該院當年度

計畫成效及次年度計畫遴選參考，並依情節，由相關主

管機關按規定查處或核扣補助費用，以確保計畫品質

（參照本計畫「陸、補助方式…二、補助費用申報格式

與核付」規定辦理）。 

2.醫院依人力推動/調整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床數，而非由病

房現有護理及照護輔佐人員擔負所有住院照護之責。 

3.住院整合照護病房照護輔佐人力配置未符所核定之執行

計畫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補正，如有執行計

畫變更（如縮減服務床數、人力來源或其他涉及照護模

式事項）應向本部函文備查，惟仍應維持一定之辦理規

模，且相關監控指標仍以年度核定之床數規模計算；又

如未依限補正或申請計畫變更，經查證屬實，將依上述

機制辦理。 

13 本計畫向民

眾收取自費

的部分如何

計收？是否

須報經衛生

局核定或備

查？醫院是

1.由醫院依其成本並按本計畫提供之收費項目及參考範圍

（「住院整合照護輔佐服務費」，每人日 0-1,050 元）訂

定收費標準，經核定該院計畫後據以收費，針對出院當

日超過中午 12時離院者，醫院得就超過部分，依實際服

務時數計算收費，採（〖 全日收費標準/24小時〗 x實際

服務時數）方式訂定收費；惟不得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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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變更收

費標準？ 

2.醫院應將其所開辦住院整合照護模式及收費等資訊，登

載於該院網站（醫院如不收取費用，應於該院公開資訊

敘明不收費理由）及公告於院內公開處所。 

3.醫院所訂定收費標準無須報機構所在地衛生局核定或備

查，由本部函文轉知本計畫醫院收費金額資訊供各衛生

局參考。 

4.各醫院自費收費金額資訊可參考衛生福利部護助 e 起來

平台首頁/護產執業/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專區（網址：

https://nurse.mohw.gov.tw/lp-198-2.html）。 

5.醫院如欲調降收費標準，應提供具體理由，如有不同收

費標準，應依病房照護特性及需求訂定不同收費標準

（如:計畫書不得僅說明收費金額每日 0-900 元），向本

部申請變更計畫備查後始得為之；如欲調高收費金額，

請於次年度計畫開放申請期限內，提交修正之計畫書（敘

明詳細成本分析及收費估算方式）。 

14 本計畫醫院

向民眾收取

自費之收據

開立方式？ 

1.醫院安排照護輔佐人員服務，不論人力來源為醫院自行

聘僱或委託照服員公司提供人力，醫院收取費用，應依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開給載明自付費用項目及

金額之收據，所載費用項目名稱應為「住院整合照護輔

佐服務費」，且不得為代收代付項目。 

2.醫院收據格式受限於字數長度限制，如無法將「住院整

合照護輔佐服務費」字樣完整印出，可採「住院整合照

護服務費」，惟如後續民眾或稅務單位詢問此費用，醫院

應能說明係為本計畫之民眾自付項目（建議於收據他處

或明細表加註說明）。 

3.民眾參與本計畫，取得醫院開立載明自付費用項目及金

額之收據，得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

之 3 規定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財政部 112 年

5 月 5日台財稅字第 11200555670號函）。 

15 住院整合照

護服務資訊

宣導方式 

1.應進行所屬人員說明與院內資訊公開，強化本計畫宣導。 

2.醫院啟動服務前，應將所開辦住院整合照護模式及收費

等資訊，登載於該院網站明顯處及公告於院內公開處所，

並設置電話聯繫窗口供民眾洽詢。 

3.本部彙整各醫院收費、宣傳網頁及洽詢窗口資訊，公告

https://nurse.mohw.gov.tw/lp-1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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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 題 說 明 

於本部護助 e起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專區」。 

16 病安問題或

照護爭議處

理 

1.不論是否由家屬陪病、自行聘僱看護或參與「住院整合

照護」，良善醫療關係與醫病溝通為醫療爭議是否發生的

關鍵因素。 

2.透過適當人員訓練及照護品質監測機制，確保病人住院

醫療照護品質與安全。 

3.倘發生相關爭議，醫院應協助處理與說明，至醫療爭議

之責任歸屬，仍應依事實釐清法律問題。 

17 民眾選擇參

加本計畫，家

屬仍可陪病

或探視？ 

1.為強化醫院感染控制與安全，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已由醫

院提供病人因疾病住院衍生之健康照護，建議家屬無須

全時在醫院陪病照顧，有探病需求或協助攜帶住院物

品，仍請配合醫院探病措施辦理。 

2.本計畫旨在推動我國住院整合照護分級分工制度，醫院

應依病患照護需求配置適當病房各類照護及工作人力，

家屬探病不陪病，倘病人有特殊需求，醫院有必要請家

屬陪病照顧，應妥適說明並取得同意，醫院並依實務狀

況訂定相關配套措施與協助機制，提供病人照護。 

18 如何協助經

濟弱勢民眾

向地方政府

申請住院看

護 費 用 補

助？ 

1.倘參與本計畫民眾，就自費部分符合地方政府所定住院

看護費補助申請資格(如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醫院

可協助提供相關文件證明，建議如下： 

(1)照服員身分及資格文件：建議醫院可開立院方提供住院

整合照護服務證明，提供所安排之照護輔佐人員及其

資格清冊資料或整合現行「僱請看護服務證明書」內容

等方式為佐證。 

(2)看護費用收據之認定：請參照上述序號 14 本計畫醫院

向民眾收取自費之收據開立方式辦理。 

2.為本計畫與地方政府辦理住院看護費用補助作業整合，

本部已於 113 年 4 月 2 日以衛部照字第 1131560510 號

函予地方政府說明與建議，相關文件採認與申請作業，

仍依地方政府規定辦理，建議民眾逕洽補助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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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用申報與支付】 

序號 問題 說 明 

1 本計畫自 114年起改以

公務預算支應，「住院整

合照護管理費」申報方

式是否有改變？ 

1. 本計畫自 114 年起由本部編列公務預算支

應，並請健保署協助辦理。 

2. 本部補助住院整合照護管理費 750元/人日，

本項毋須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3. 住院整合照護申報、核付與申復作業，醫院

按原健保試辦計畫方式向健保署申請及核

付，依現行全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辦理。 

4. 「病床號」及「執行醫事人員代號」(即「照

護輔佐人員 ID」)，仍維持向健保署分區業務

組備查，醫院申報補助費用格式詳見序號 8

說明。 

2. 哪些照護資訊異動需向

健保署分區業務組報備? 

床號及照護輔佐人員 ID

之生效起迄日是填什麼

日期？如果尚未確定開

放住院整合照護的病床

號，可否分階段報備？

可否變更病床號? 

 

1. 本計畫經審查小組決議核定醫院及床數，醫

院應自核定函發文之日起 30日內，向所轄分

區業務組提報下列登錄備查資料（異動時亦

同，以作為本計畫費用審核依據）： 

(1) 符合本計畫所訂急性一般病床範圍之「住

院整合照護病床號」(含執行起迄)，可報備

多於核定床數，惟擇定備查之病房應為原

執行計畫所載病房之全部或部分，且至少

安排 1 個病房以全病房區推動辦理，不可

分散在多個病房以小規模推動，全部備查

病床總數不得超過所核定床數之 2倍。 

(2) 「照護輔佐人員 ID」(含執行起迄)，如為

新增人員，可向所轄分區業務組確認維護

醫院參與「AZ: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

實施計畫」資格後，自行至健保署 VPN 系

統進行線上申請。 

(3) 前述「住院整合照護病床號」及「照護輔佐

人員 ID」如有異動，醫院需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 30日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分區業務組申

請。 

2.病床號及照護輔佐人員 ID之生效起迄日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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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 明 

行計畫期間為限(114 年度為 114 年醫院核定

名單公告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若該人員

或該病床於 114 年 9 月 1 日開始執行計畫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執行起日為 114年 9月

1日，執行迄日為 114年 12月 31日。 

3.如尚未確定開放住院整合照護服務的病床

號，可分階段向分區業務組報備。原則上希望

病床號固定，但為使醫院之病床能靈活運用，

可以變更病床號，如有異動，醫院需於申報前

通知分區業務組並檢附相關資料。 

4.為落實醫院照護人員管理機制，醫院應配合

同步至衛福部「護產人員暨機構管理系統」，

按月進行「前一個月」實際服務人員資料登錄

（含清冊、資料維護及人數確認），並完成人

員註記（欄位勾選「參與健保住院整合照護服

務試辦計畫：照護輔佐人員」）；相關登錄作

業，請依各醫院原有之「醫院照顧服務員管

理」功能權限辦理。 

3 醫院可否安排現行登錄

在長照機構之照服員

（如醫院附設護理之

家）支援，或以現行已

執登之護理人員兼任方

式，擔任本計畫之照護

輔佐人員？ 

1.本計畫並無限制醫院安排其他機構之人員支

援，倘醫院安排之照護輔佐人員為登錄於長

照機構之照服員，配合長服法相關規定，應

依法向機構所在地長照主管機關辦理報備支

援，經事先報准後方可前往支援，且並不得

有違反原機構設置標準人力配置規定。 

2.倘安排現行於院外或院內其他單位執業登記

之護理人員，採支援或兼任照護輔佐員，應

說明具體緣由，並符合勞動基準法（如工

時、工作內容、工作地點等勞動契約相關）

及原執業機構設置標準（機構應有人力配

置）規定。 

3.如請他院照護輔佐人員代班也需提報該員 ID

給分區業務組備查。 

4.考量機構感控、照護品質與人員權益，應避

免非必要性或常態性之人員跨機構支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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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 明 

以現職護理人員兼任/支援。 

4 什麼樣的對象可以收

案？如醫院沒有呼吸照

護病房，呼吸器依賴個案

在急性病房是否可加入

此計畫？ 

1.入住急性一般病床（且該病床號已向分區業

務組報備）之病人皆可收案，病床分類依醫

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條規定認定。 

2.呼吸器依賴個案應依其實際病情收住適當病

房照護，未設置呼吸照護病房之醫院，以急

性一般病床收治，符合本計畫收案條件，惟

如涉及其他健保給付及管理規定，應從其規

定辦理。 

5 住院整合照護使用的床

號，如果病人不參與該服

務，可以讓一般病人入住

嗎？ 

可以，惟有使用住院整合照護服務之病人才可

申報 P7201B住院整合照護管理費。 

6 民眾未具我國健保身分

或以自費住院身分住院，

醫院可否申報 P7201B 住

院整合照護管理費？ 

1.不可以。 

2.倘醫院依民眾要求，提供住院整合照護服務，

應以民眾自費方式辦理。 

7 P7201B 住院整合照護管

理費，補助費用計算方

式？ 

P7201B延續健保試辦計畫模式辦理，說明如下： 

1.凡住院之日或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起始日，不

論何時進院或服務開始時段，均作一天論，出

院之日，不論何時出院，其出院當日之補助費

不予計算。 

2.醫院提供住院整合照護未滿 24小時即停止服

務，不得申報本項補助，但如屬住院日期僅一

天者，則不在此限；住院日期二天(含)以上

者，其出院當日之補助費不予計算。 

3.另住院期間於非出院日轉床者，其轉床當日

之補助費不予計算。 

8 本計畫補助費用申報格

式及申報方式 

1. 醫院申報本計畫補助費用 (P7201B)，應依計

畫規定填報「病床號」及「執行醫事人員代

號」，其中「執行醫事人員代號」以照護輔

佐人員 ID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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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 明 

2. 若每日照護輔佐人員不同，因「醫事人員 ID」

欄位內容將不同，爰請分列，若移床因病床

號不同亦須分列（限報備之病床號）；反之

連續由同一人於同一床照護者，則可併報。 

3. 一日若有兩位以上照護輔佐人員，則醫事人

員 ID 請擇一人申報(有報備之照護輔佐人員

皆可)，支付碼 P7201B「住院整合照護管理

費（每日）」，以每人日支付，另依實際提

供服務之住院日數申報(自住院之日起算至

出院日之前 1日止)。 

4. 前述醫院填報之「病床號」及「執行醫事人

員代號」，若與報備資料不符，則逕予核扣，

請醫院確實按計畫規定辦理費用申報及異動

作業。 

5. 醫院申報格式說明如下： 

(1)醫令代碼：維持「P7201B 住院整合照護管

理費」。 

(2)案件分類：「B2：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

務實施計畫」。 

(3)部份負擔代號：填載免部分負擔代碼

「009」，部分負擔金額請填 0。 

(4)醫令類別：「2：診療明細」。 

6. 病人接受住院整合照護服務為跨 113 及 114

年度住院案件時，P7201B 應按年度切帳申

報，並分別依 113 及 114 年度計畫申報規定

辦理，舉例如下： 

【範例 1】住院期間 113/12/25-114/1/5出院

且全程參與本計畫，P7201B 切帳申報方式如

下： 

(1) P7201B醫令： 

A. 醫令執行起訖 113/12/25-113/12/31，

依 113年計畫規定申報，案件分類依原

住診案件申報，並填報醫令類別(如 X、

2等)，需納入部分負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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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 明 

B. 醫令執行起訖 114/1/1-114/1/5，依

114 年計畫規定申報，案件分類填報

B2，部分負擔代號填報 009，部分負擔

金額為 0，醫令類別填報 2。 

(2) 其餘醫療費用：依原住診案件申報，無須另

外切帳申報。 

【範例 2】住院期間 113/12/31-114/1/1出院

且全程參與本計畫，P7201B 切帳申報方式如

下： 

A. 醫令執行起訖 113/12/31-113/12/31，

依 113年計畫規定申報，案件分類依原

住診案件申報，並填報醫令類別(如 X、

2等)，需納入部分負擔計算。 

B. 114/1/1出院當日之補助費不予計算，

故不得申報 P7201B費用。 

9 若有多重身分別，如職

災、低收入戶等涉及伙食

補助等個案，是否仍以本

計畫填載免部分負擔代

碼「009」為優先？ 

本計畫以公務預算支應，非屬健保費用，故申報

案件分類請填報 B2，部分負擔代號填報「009」。 

10 健保住院病人參與本計

畫，如因病情或其他因素

停止，致未滿 1日，醫院

可否申報當日醫療費用

點數(P7201B)？ 

1. 醫院提供住院整合照護未滿 24 小時即停止

服務，不得申報 P7201B，但如屬住院日期僅

一天者，則不在此限，請依序號 7說明辦理。 

2. 倘醫院不得申報 P7201B，擬向民眾收取自費，

規範如下： 

(1) 醫院得以自費方式(收費金額不得超過原

可補助點數+自費金額)，依實際服務時數

計算及向病人/家屬收取費用，並以該院全

日自費收費金額為上限。 

→舉例：1,800 元(原可補助 750 點+自費

1,050元)/24小時=75元/時，依實際時數

計費，但當日不得超過 1,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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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 明 

(2) 醫院應事先妥適向病人說明服務內容及費

用，使其能夠知情同意，並於本計畫知情

同意書內載明。 

11 病人參加計畫服務，中途

停止又恢復，醫令 P7201B

是否需拆分申報？ 

若個案於住院期間，曾中斷住院整合照護，因

執行起迄時間未連續，爰醫令代碼須分列。 

12 有關計畫中提及醫院需

每季填報「滿意度調查結

果」，請問問卷內容是否

有統一格式? 需要區分

「病人、家屬、護理人員、

照護員及醫院管理者」

嗎？登入的途徑為何？ 

1.滿意度調查自 113年度起採本部提供之公版

問卷方式調查，另搭配質性訪談結果，彙整

滿意度調查分析及正負面意見關鍵事項。 

2.調查對象需區分病人、家屬、護理人員、照

護輔佐人員及醫院管理者（醫院副院長層級

以上），請醫院先自行留存，本部每半年以

問卷方式請醫院提供調查與分析結果，必要

時將請醫院提供書面資料。 

13 經核定醫院，是否可申請

增加住院整合照護辦理

床數？ 

1.需視本部定期監控各醫院使用率，經本部評

估經費使用情形後，通知使用率達 60%之醫院

向本部申請擴增床數，並以當年經費得以支

應床數為上限。 

2.如欲增加辦理規模，請依本部通知提出申請

或於次年度執行計畫時提出需求及人力配置

等細部規劃。 

14 經核定之住院整合照護

服務病房，醫院可否申請

變更其他病房？ 

考量醫院於推動過程中，因應病人需求、使用意

願、推動成效未如預期等因素及困難，在符合本

計畫推動之核心目標下，致有調整病房之必要

性，得檢具變更服務病房申請表（計畫附件 4）

向本部提出申請，並依審查重點及同意要件規

定辦理，經本部同意後始可向健保署分區業務

組辦理床號備查並開始提供服務。 

15 續辦醫院如新年度規劃

之病房不同，或醫院於新

年度不參與本計畫，原核

定病房之服務期限為何? 

1. 續辦醫院原核定之住院整合照護服務病房，

應自新年度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第 8 日(含)後

不得再收新案，並於核定函發文之日起 30日

內結束所有舊案服務；新年度之住院整合照

護服務病房自核定函發文之日起即可收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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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惟醫院應注意不得超過新年度核定床數

上限。 

2. 醫院於新年度不參與本計畫，醫院應自新年

度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第 8 日(含)後不得再收

新案，並於核定函發文之日起 30日內結束所

有舊案服務。 

 

資料參考： 

1.衛生福利部：護助 e起來平台首頁/護產執業/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專區 

（網址：https://nurse.mohw.gov.tw/lp-198-2.html）。  

2.財政部 112年 5月 5日台財稅字第 11200555670號函（如附錄）。 

https://nurse.mohw.gov.tw/lp-1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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